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學年度法規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性資產清查暨保存要點」停

止適用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旨揭要點為本校為建立文化性資產清查機制，促進文化資產

之保存及再利用，依「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學校文化性資

產清查作業要點」所訂定。(98年 1月 20日本校 97學年度

第 9次行政會議通過)。 

二、 文化部鑒於 105年 7月 27日公布修正之《文化資產保存

法》中對於各單位辦理文化資產普查（清查）及保存等事項

均有相關之規範，爰「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學校文化性資

產清查作業要點」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故於 109年 11月已

停止適用。 

三、 本校「文化性資產清查暨保存要點」既已失法源依據，且經

電詢他校亦大都無訂定相關要點，爰亦擬停止適用，未來本

校有關文化性資產保存事宜，將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及

其施行細則辦理，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皆送文

化部文化資產審議會或各縣市文化資產審議會審議。 

四、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性資產清查暨保存要點」

(附件 1，P.2-P.3)、「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學校文化性

資產清查作業要點」(附件 2，P.4-P.5)、「文化資產保存

法」及其施行細則(附件 3，P.6-P.30)、各校做法一覽表

(附件 4，P.31)。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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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性資彥清查暨係存要點
98 年 1 月 20 日本校 97 學年底第 9 次行政會蟻通過

107 年 6月26 a 106 學年戾第 9 次行政會蟻修正第三認、第九認
－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係存本校珍貴文化資彥，建立文化資

産之清查與保存，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學校文化性資彥清查作業要點」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文化性實彥，指具有技術、勞動丶自然、歷史、藝術、科學等文
化價值，可供鑑賞、研究、教育、發展、宣捲之文獻、文物、建築與土木設
紇 、 聚落、遺址 、 器具、文化景歲、自然景觀｀丶專業技術、特殊儀典等有形
暨無形資産。

（ 一 ）文獻：拉與本校業務發展租關之檔案丶囿書、資料、工作表單、手冊丶
證件丶圄說、彩音記錄等。

（二）文物：指與本校業務發展棓關之人為加工或具特殊文化意義之物品，
包拮衣署、疽品及包裴、告示牌、紀念品、獎章、書法、繪畫、工藝器
物、民俗器物、標本、可覷賞之自然物等。

（三）建祭與土木設詭：技因本校運作需求所營這之建造物，包含因居住、
信仰、生彥、商業丶交通丶防禦、休憩丶娛樂、政治、教育、社會福利丶
紀念喪葬等緣由所興建者。

囯）聚落：技因本校業務發展而與棓闕住民生活文化、共同記憶、城鄉發
展棹關之整髖環境。

（五）遺址：拉過去本校活動證據的空間遺存，包挂遺崇的構造物、遺物、
遺跡丶生態遺留及與它們相關之所有可移動文化物件及其他具有考古學
硏究價值者。

（六） 器具：捧因本校業務發展而有的機器、儀器、運輸工具等。
（七）文化景覷：指本校業務發展垕程之生直、事蹟 、 傳說、生活行為或儀

式行為所定差之區域，例如：花圍或鹽田。
（入） 自然景覬：指本校所在地區之生物、i如理或其所構成之生態環境。
（九）專業技術：指本校業務發展而具備的重要且獨特的生産技術，特別是

與當民生活有所租關者，例如曬鹽、製菸、架吊橋、修蒸汽火車。
（十）特殊儀典：指本校長期參與或於發展過程中所衍生具有文化恋涵的紀

念性儀式，如新船下水典禮丶通路（車）儀式。
三 、 本校為督導文化性資彥清查丶係存及再利用之工作，成立文化性資彥清查小

組（以下簡稱清査小緝）。清查小絪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縈人，由副
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佉私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及兩岸事務
暨研究發展處處長、師資堵育暨就業輔導處處長、圖書館館長丶人事室主隹丶
主計室主任丶計算機與綱路中心主任、校務中心

中心主任、各學院隗長及外部委員一名擔仔之，其任務如下：
（一）擬訂本校文化性實彥清查計畫。
（二）評議本校各單位辦理文化性資產清查及保存業務之績效。
（三）其他文化性實彥清查之研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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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穢闢辦理清査工作，愿依循下列原則：
（一）清壅小緝應擬訂文化性實直清査計畫一式三份，由各機闢送

文建會，經調査小鉺審查，並白文建會核定後據以執行。
（二）清查小細崽依文化性實直評估原則擬訂清查項目，經各機闞

核定後，將清查成杲資祸索整列冊。
（三）各機關愿將清查成果實料依檔案法規定管理，並靦合文建會

資將建置作業銑定，叢作電子檔一份，送文建會槀整係存。
前項文化性實彥清查計畫之格式及文化性實彥評估原則，由文

建會定之。

七、清查小筵辨理清查工作，廌定期向各穢闢提出執行進度報告，並
古各屬穢闢彙整後，送文違會提調查小維會議中報告辦理情形。

,..,.,.-,. __...... -· 丶～ ·一'~~-~z

各機關辦理清查工作績欬良好者，文這會得報請行政院予以獎
勵。

入、各機關清査後槀整列冊之文化性實直，慮依文化實彥保存法、檔
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文化資彥之審查挂定（登錄）、保存、維
護及再利用。

九、各機關尚未辦理清臺之實歪，有需鏃回財或部國有財彥局處分或
有需「文變景職之性形時，烏先提經清查小筵審査。經清查小維認

定具有文化實産價值者，愿由各機闊送文建會，經調查小筵決議
提出必要之處理方式。

各機關清查後槀整列冊之文化性資産，有前項情形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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